
债权申报书
（参考版本，申报时需按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申报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代理人工作单位/律师事务所：
被申报人：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 申报债权金额
（1） 债权本金：
（2） 利息：
（3） 其他费用(诉讼费、保全费等)：
上述债权本息合计人民币           元/（外币写明币种）       元。
2、 事实和理由  
（1） 简要介绍申报债权的成立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形成原因及过程、有无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连带债务人、此前已经获得清偿的情况等）。
（2） 本金计息标准和方法
（利息暂计至2025年7月22日，如后续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的债权申报继续有效，无需再行申报；预重整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追加计算利息至破产重整申请受理日之前一日）
综上，截至被申报人预重整受理之日止，申报人对被申报人共享有债权合计人民币            元。
    特此申报。
        

 申报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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